
B046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10月22日 星期四

北 京 首 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董事长赵民革、总经理刘建辉、总会计师李百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龚娟娟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49,645,486,

672.53

141,370,925,

410.35

146,872,471,

898.20

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28,380,780,

954.74

27,028,680,

992.20

26,881,935,

733.01

5.58%

本报告

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

期比上

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

报告期

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

报告期

末比上

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0,

998,

838,

588.31

17,

504,

795,

774.61

17,

674,

488,

032.39

18.81%

54,

685,

668,

208.53

50,

288,

409,

310.11

50,

760,

793,

400.67

7.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651,

503,

984.61

234,

432,

040.91

211,

132,

391.23

208.58

%

1,174,

691,

891.17

1,236,

372,

374.77

1,142,

184,

830.54

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645,

106,

468.50

231,

415,

430.73

231,

415,

430.73

178.77

%

1,121,

005,

831.98

1,228,

406,

310.94

1,228,

406,

310.94

-8.

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2,127,

819,

976.80

2,368,

603,

904.92

2,911,

657,

806.29

-26.

92%

4,871,

365,

880.63

3,495,

529,

696.43

3,931,

898,

458.34

23.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32 0.0443 0.0399

208.77

%

0.2221 0.2337 0.2159 2.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32 0.0443 0.0399

208.77

%

0.2221 0.2337 0.2159 2.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3% 0.86% 0.80% 1.53% 4.25% 4.71% 4.38%

-0.

1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冲销部分）

-484,069.7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

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31,917,886.69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

日的当期净损益

61,522,051.81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7,444,459.2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2,328.7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922,580.64

减：所得税影响额 4,269,310.1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5,340,049.35

合计 53,686,059.1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4,95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64.38%

3,405,

352,431

232,286,

354

质押

842,

000,000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5.00%

793,408,

440

北京易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02%

159,790,

000

北京纳木纳尼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1.51%

79,900,

000

北京石榴港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

1.11%

58,590,

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7%

56,400,

143

北京小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93%

49,270,

000

刘伟 0.86%

45,236,

400

北京塞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0.50%

26,475,

500

北京安第斯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0.35%

18,650,

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3,173,066,077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

793,408,440

北京易诊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159,790,000

北京纳木纳尼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79,900,000

北京石榴港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

58,59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6,400,143

北京小间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49,270,000

刘伟 45,236,400

北京塞纳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26,475,500

北京安第斯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18,6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首钢集团持有宝钢股份2.19%股权，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宝钢股份61.93%股权，除此之外首钢集团与其他

前10名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北京易诊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北京纳木纳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石榴港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北京小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塞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安第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北京易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98,395,500股，转入其在东北证

券、申万宏源开立的融资融券信用帐户中。 详见本公司于2018年12

月4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较上年末增加主要是发债收到资金增加所致。

2.应收账款较上年末增加主要是销售收入增加和赊销增加所致。

3.预付账款较上年末减少主要原因是预付进口矿货款减少所致。

4.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递延所得税负债、其他综合收益较上年末减少主要是公司资产置换将持有的

北汽股份股权置出影响。

5.在建工程较上年末减少主要是京唐二期主产线转固所致。

6.无形资产较上年末增加主要是土地使用权增加所致。

7.应交税费较上年末增加主要是应交企业所得税较上年末增加所致。

8.长期借款较上年末增加主要是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9.应付债券较上年末增加主要是公司本期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所致。

10.专项储备较上年末增加主要是本期计提专项储备增加所致。

11.未分配利润较上年末增加主要是置出北汽股份股权，将累计公允价值变动转留存收益所致。

12.年初到本报告期末其他收益同比增加主要是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3.年初到本报告期末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主要是应收账款增加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14.年初到本报告期末收到的税费返还同比减少主要是去年同期收到的出口退税金额较多所致。

15.年初到本报告期末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同比减少主要是本期处

置固定资产等业务减少所致。

16. 年初到本报告期末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现金同比增加主要是收到首钢集团返还京唐土

地款所致。

17.年初到本报告期末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同比减少主要是京唐二

期工程支出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

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首 钢

集 团

有 限

公司

1、 根据首钢钢铁业发展规划，首

钢股份将作为首钢集团在中国境

内的钢铁及上游铁矿资源产业发

展、整合的唯一平台，最终实现首

钢集团在中国境内的钢铁、 上游

铁矿资源业务整体上市。

2、在首钢集团其它从事钢铁

经营生产业务的公司通过积极落

实国家产业政策及环保要求，进

一步优化调整产品结构， 实现连

续3年盈利，且行业整体状况不出

现较大波动的情况下， 首钢集团

将按照证券法律法规和行业政策

的要求，启动包括但不限于收购、

合并、 重组等符合上市公司股东

利益的方式将相关优质资产注入

首钢股份， 并在启动相关事宜后

的36个月内完成。

2018

年 12

月 27

日

详 见

承 诺

内容

履 行 过 程 中 。

2018年 12月 ，首

钢股份和京唐公

司共同与首钢集

团签署 《首钢集

团有限公司与北

京首钢股份有限

公司及首钢京唐

钢铁联合有限责

任公司之管理服

务协议》，首钢股

份和京唐公司共

同为首钢集团所

属钢铁板块资产

和业务共计17家

标的企业提供管

理服务。其中首钢

矿业公司等14家

由首钢股份负责，

首钢凯西钢铁有

限公司等3家由京

唐公司负责。

首 钢

集 团

有 限

公司

待未来市场好转、 首钢矿业公司

实现连续两年稳定盈利， 且行业

整体状况不会出现较大波动的情

况下， 首钢总公司将启动首钢矿

业公司注入首钢股份事宜， 并在

36个月内完成。 在首钢矿业公司

注入首钢股份前， 对于首钢股份

与首钢矿业公司必要的关联交

易， 首钢总公司将敦促首钢矿业

公司按照公允、 合理的市场价格

与首钢股份进行相关交易， 并严

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首钢股份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的要求， 履行相应的审议批准

及信息披露程序。

2017

年 04

月 20

日

详 见

承 诺

内容

履行过程中。

首 钢

集 团

有 限

公司

本公司不会因本次重组完成后增

加所持首钢股份的股份比例而损

害首钢股份的独立性，在资产、人

员、财务、机构和业务上继续与首

钢股份保持五分开原则， 并严格

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

立性的相关规定， 不违规利用首

钢股份提供担保， 不非法占用首

钢股份资金， 保持并维护首钢股

份的独立性。

2012

年 07

月 20

日

资 产

重 组

(2014

年4月

25 日

完成 )

完 成

后

长期承诺正常履

行过程中。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首 钢

集 团

有 限

公司

本公司系首钢股份第一大股东暨控股股

东。 本公司于2012年7月17日出具《首钢

总公司关于减少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函》(即以上所列承诺事项， 以下简称"原

承诺函")， 承诺于首钢股份与本公司进行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下

简称"前次重大资产重组(已于2014年4月

25日实施完毕)"]完成后，采取包括将首钢

矿业公司注入首钢股份等相关措施减少

与规范与首钢股份的关联交易。 为减少与

规范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

产置换暨关联交易项目后的关联交易，维

护首钢股份及其公众股东的合法权益，本

公司承诺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完成后，将

继续履行原承诺函内容，并进一步承诺如

下：

1、 本公司将诚信和善意履行作为首

钢股份控股股东的义务，尽量避免和减少

与首钢股份(包括其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

联交易；就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

业与首钢股份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将来

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

易事项，本公司将不会要求和接受首钢股

份给予的与其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

中给予独立第三方的条件相比更为优惠

的条件，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将与首钢股份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

协议，并将遵循市场交易的公开、公平、公

正原则，按照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

交易，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相关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并

依法进行信息披露。

2、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将不通过与首钢股份及其控制的企业的

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首

钢股份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

3、 如违反上述承诺与首钢股份及其

控制的企业进行交易，而给首钢股份及其

控制的企业造成损失，由本公司承担赔偿

责任。

2015

年 09

月 29

日

资 产

置 换

过 程

中 及

完 成

后

履行过程中。

首 钢

集 团

有 限

公司

本公司就首钢股份购买京唐公司

51%的股权， 促使京唐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唐山首钢京唐曹妃甸

港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港务公

司")完成相关事项承诺如下：

1、本公司承诺促使京唐公司

在未取得正式或临时港口经营许

可证时不实际开展通用散杂货泊

位工程项目(552米岸线码头工程)

港口经营业务。

2、本公司承诺促使港务公司

在未取得正式或临时港口经营许

可证时不实际开展通用码头工程

(1600米岸线码头工程)港口经营

业务。

2015

年 09

月 29

日

详 见

承 诺

内容

履行过程中。

首 钢

集 团

有 限

公司

首钢集团就首钢股份购买京唐公

司51%的股权， 促使京唐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唐山首钢京唐曹妃

甸港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港务

公司")完成相关事项承诺如下：

1、首钢集团承诺促使京唐公

司确保于2020年12月31日前完

成京唐公司配套码头项目 (1240

米岸线码头工程) 整体验收手续

并取得正式港口经营许可证，并

在符合相关主管部门要求的情况

下开展港口经营业务。

2、首钢集团承诺促使京唐公

司于2020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

京唐公司全部自建房屋的权属证

书办理工作。

2018

年 12

月 27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履行过程中。

首 钢

集 团

有 限

公司

本公司就首钢股份购买京唐公司

51%的股权， 促使京唐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港务公司办理土地权

属证书相关事项承诺如下： 本公

司承诺促使京唐公司于2020年

12月31日前办理完成全部已使用

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包

括但不限于京唐公司一期工程项

目、京唐公司配套码头项目(1240

米岸线码头工程)、通用散杂货泊

位工程项目(552米岸线码头工程)

以及京唐公司二期工程项目使用

土地相关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

2018

年 12

月 27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履行过程中。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按时

履行

是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

间

接待

地点

接

待

方

式

接待

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

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4 月 24

日

公 司

会 议

室

电

话

沟

通

机构

长江证券、中泰

证券 、 光大证

券、 华泰证券、

川财证券等 10

余家公司的分

析师

主要就公司 2019

年度、2020年一季

度业绩情况进行说

明并对投资者关注

的问题进行解答。

召开2019年度及2020年一季

度业绩说明会， 详细情况于

2020年4月27日在互动平台

披露。

2020 年

09 月 08

日

公 司

会 议

室

其

他

个人 个人投资者

主要就投资者关注

的问题进行解答

“全景网路演天下”（http:

//rs.p5w.net/html/123119.

shtml）2020年北京辖区投资

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王晓初、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姜爱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芳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

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572,415,109,852 564,230,618,712 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46,920,205,477 143,327,302,175 2.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6,816,057,334 76,770,788,925 0.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25,355,077,999 217,120,523,302 3.8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207,349,182,965 198,532,456,952 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783,802,879 4,316,105,308 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47,775,396 3,968,890,099 2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3 2.97 增加0.2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4 0.139 1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4 0.139 10.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87,407,562 -1,566,073,02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8,371,600 253,401,80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

16,216,156 28,458,337

增值税加计抵减 190,145,641 773,355,57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4,180,822 15,557,76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2,432,853 209,201,843

所得税影响额 -25,814,913 122,125,182

合计 33,258,891 -163,972,517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630,10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

有限公司

11,399,724,

220

36.8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005L－CT001沪

（注1）

3,190,419,687 10.3

3,177,159,

590

无 0 未知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注

2）

1,899,764,201 6.1 0 无 0 未知

深圳市腾讯信达有限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610,541,728 5.2

1,610,541,

728

无 0 未知

嘉兴小度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百度鹏寰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024,890,190 3.3

1,024,890,

190

无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36,564,624 2.7 0 无 0 未知

宿迁京东三弘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732,064,421 2.4 732,064,421 无 0 未知

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633,254,734 2.0 633,254,734 无 0 未知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585,651,537 1.9 585,651,537 质押

585,651,

537

未知

深圳淮海方舟信息产业

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585,651,537 1.9 585,651,537 质押

434,846,

266

未知

深圳光启互联技术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85,651,537 1.9 585,651,537 质押

321,815,

52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288,488,300 0.9 0 无 0 未知

注：

1.上表数据来源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简称“中国结算” ）提供的

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股东名册的前十大股东信息（简称“本次前十大股东信

息” ），其中，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人寿” ）于2017年10月底通过“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 账户完成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份的认购。

2.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包含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结构调

整基金” ）。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底向结构调整基金完

成协议转让1,899,764,201股本公司股份。 根据双方《股份转让协议》相关约定，自交割日起36

个月内，结构调整基金不得直接或间接转让此次协议转让股份。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1,399,724,220 人民币普通股 11,399,724,220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1,899,764,201 人民币普通股 1,899,764,20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36,564,624 人民币普通股 836,564,62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88,488,300 人民币普通股 288,488,300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7,204,893 人民币普通股 67,204,893

杨创和 42,565,950 人民币普通股 42,565,95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39,328,200 人民币普通股 39,328,200

黄建新 38,030,200 人民币普通股 38,030,200

珠海横琴量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

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34,670,898 人民币普通股 34,670,89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2.本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或构成《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本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或构

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本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

关联关系或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

主要业务数据指标

于2020年9月30日/

由2020年1月1日至

2020年9月30日期间

于2019年9月30日/

由2019年1月1日至

2019年9月30日期

间

移动出账用户数（万户）2 30,918.2 32,472.9

其中：4G用户数（万户）2 26,644.9 25,114.5

移动出账用户净增数（万户）2 -929.3 969.3

其中：4G用户净增数（万户）2 1,268.3 3,122.0

手机上网总流量（亿MB） 272,888.3 228,576.3

移动语音通话总分钟数（亿分钟） 4,596.6 5,622.2

固网宽带用户数（万户） 8,655.8 8,444.5

固网宽带用户净增数（万户） 308.0 356.5

固网本地电话用户数（万户） 4,823.4 5,424.7

固网本地电话用户净增数（万户） -598.1 -165.2

2020年首三季度，面对市场饱和、激烈市场竞争以及疫情等挑战，公司积极应对挑战，精准防控疫情，加快推进全面数字化转

型，创新通信供给，主动转危为机；同时持续深化实施“聚焦、创新、合作” 战略，围绕建设“五新” 联通，纵深推进混合所有制改

革，经营发展持续向好。 2020年首三季度，整体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2,073.49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4.4%。 EBITDA1为人民币

735.47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0.5%，EBITDA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为35.5%。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人民币47.84亿元，比去年同期

上升10.8%。

在移动业务方面，公司自去年下半年起，以价值经营为导向，主动调整移动业务发展策略，坚持自律理性规范竞争，严控用户

发展成本，提升用户发展质量；充分发挥全网集中IT系统优势，推动线上线下一体化，全渠道协同提升营销效能；高效落实5G网络

共建共享，有节奏和有针对性地逐步加强5G公众用户发展，通过5G创新应用引领用户消费升级。2020年首三季度，移动出账用户

2净减929万户，达到3.092亿户；移动出账用户ARPU同比增长2.6%至人民币41.6元；移动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1,165.39亿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1.0%，降幅较2019年全年显著收窄。得益于移动业务发展策略的积极有效调整，公司的移动业务发展质态逐步改

善，移动主营业务收入单第三季度更进一步实现同比提升2.5%。

在固网宽带业务方面，疫情防控常态化驱动宽带组网和提速需求明显提高。 公司坚持理性规范竞争，积极发挥宽带速率高、

内容丰富、服务优的综合优势，加快智慧家庭系列产品推广，促进宽带接入业务和其他相关业务共同增长。2020年首三季度，固网

宽带用户净增308万户，达到8,656万户；固网宽带接入收入达到人民币320.96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3.7%。

在创新业务领域，国家“新基建” 战略和疫情进一步加速经济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需求。 公司紧抓机遇，聚焦智

能城市、数字政府、智能医疗、工业互联网等关键领域，抢滩布局，积极发挥资源禀赋优势，深度推进产业合作，加快5G+垂直行业

应用的培育和融合创新发展；与混改合作伙伴、行业龙头等公司深化业务层面合作，并成立多家合资公司，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厚植自主能力，围绕能力平台化、产品标准化、研发集约化、集成交付自主化，加快自主能力建设和自研产品推广，赋能政企客户

数字化转型。 2020年首三季度，产业互联网业务收入为人民币326.56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34.4%。 得益于创新业务快速增长拉

动，固网主营业务收入达到人民币890.57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12.9%。

2020年首三季度，网间结算成本比去年同期下降9.6%，主要受网间话务量下滑影响。 网络、运行及支撑成本比去年同期上升

7.4%，主要由于房屋设备和铁塔使用费增加。公司持续推进激励机制改革，强化激励与绩效挂钩，同时加大引入创新人才，增强创

新发展新动能，人工成本比去年同期上升7.9%。 销售通信产品成本比去年同期下降9.0%，主要得益于强化价值管理，以及期内通

信产品销售下降。期内公司积极转型发展，严控用户发展成本，销售费用比去年同期下降12.6%至人民币224.65亿元。其他营业成

本及管理费用比去年同期上升32.4%，主要由于ICT业务快速增长导致相关服务成本增加，以及对创新业务的技术支撑的投入增

加。

未来公司将持之以恒深化聚焦创新合作战略，全力稳定基础业务，提升政企业务核心能力，增强创新业务发展动能，确保企

业稳健增长。 同时纵深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充分发挥差异化优势，扎实推进业务、渠道、网络、IT支撑、资源分配转型提能，以全

面数字化促进治理现代化，全力实现高质量健康发展。

附注1：EBITDA反映了加回财务费用、所得税、营业成本和管理费用及研发费用中的折旧及摊销以及减去投资收益、公允价

值变动净收益、其他收益以及营业外净收入的净利润。 由于电信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开支和财务费用可能对具有类似经营

成果的公司盈利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公司认为，对于与公司类似的电信公司而言，EBITDA有助于对公司经营成果分析，但它并

非公认会计原则财务指标，并无统一定义，故未必可与其他公司的类似指标作比较。

附注2：移动业务数据包含5G用户数。

四、 重要事项

4.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科目 本期数 上期期末数 变动比例（%）

交易性金融资产 2,715,697,569 201,854,202 1245.4%

其他流动资产 31,239,518,891 13,451,543,702 132.2%

短期借款 1,091,231,386 5,614,078,284 -80.6%

应交税费 3,773,079,497 1,540,962,671 144.9%

1.交易性金融资产变动原因：主要由于本年新增货币基金及浮动收益理财等投资；

2.其他流动资产变动原因：主要由于本年新增固定收益理财等投资；

3.短期借款变动原因：偿还短期贷款，优化债务结构，整体带息负债减少；

4.应交税费变动原因：主要由于应付企业所得税增加。

科目 本期数 上期同期数 变动比例（%）

销售费用 22,464,608,390 25,705,168,116 -12.6%

研发费用 1,178,575,183 487,935,438 141.5%

财务费用 137,798,829 580,494,812 -76.3%

1.销售费用变动原因：主要由于公司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加快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严控用户发展成本；

2.研发费用变动原因：主要由于加大科技研发投入；

3.财务费用变动原因：主要由于公司及时通过现金流及盈余资金归还带息债务，利息支出减少。

4.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报告期内，李国华先生因届退休年龄，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及总裁职务；邵广禄先生因工作调动，

辞去公司高级副总裁职务；周仁杰先生因届退休，辞去公司职工监事职务，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等程序，张保英先生获选举为公

司职工监事；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何飚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

详情请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网站发布的《关于公司高级副总裁

辞任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1）、《关于变更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4）、《关于公司董事、总

裁辞任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7）、《关于聘任公司高级副总裁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5）。

（2）报告期内，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暨上市，本次解锁限

制性股票数量为30,331.44万股，上市流通时间为2020年4月9日。

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第二个解锁期公司业绩条件达成。

详情请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网站发布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9）、《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编号：2020-010）、《关于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暨上市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2）、《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0）、《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1）、《关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第二个解锁期公司业绩条件达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3）。

4.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4.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晓初

日期 2020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050

证券简称：中国联通 公告编号：

2020-049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20年9月29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了公司全体董事、监事以及其他参会人员。

（三）本次会议于2020年10月21日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1号联通大厦A座2001会议室召开。

（四）会议应出席董事11名，亲自出席董事11名。 会议出席情况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晓初先生主持，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并要求董事会秘书及相关人员依据该报告编制公司2020年第三

季度报告摘要。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本公司网站的《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摘

要》。

（同意：11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经理层业绩考核及薪酬核定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董事李福申先生回避表决。

（同意：10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本公司网站的《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

公告》。

独立董事发表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意：11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本公司网站的《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的公告》。

（同意：11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决定于近期召开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发布。

（同意：11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因工作职责调整，黄学谦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董事会决定聘任雷晓旭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

会秘书履行职责。

雷晓旭女士拥有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具备履行相关职责的能力和任职条件，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办法》

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应职务的情形。 雷晓旭女士简历如下：

雷晓旭，33岁，2011年毕业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信息管理专业获得硕士学位，随后加入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先后从事

国际运营商研究和资本市场相关工作至今。

（同意：11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050

证券简称：中国联通 公告编号：

2020-050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20年9月29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了公司全体监事以及其他相关参会人员。

（三）本次会议于2020年10月21日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1号联通大厦A座2001会议室召开。

（四）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亲自出席监事3名。 会议出席情况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翀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董事会秘书及相关人员依据该报告编制公司2020年三季度

报告摘要。 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20年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2、公司2020年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地

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本次会议前，未发现参与2020年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本公司网站的《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摘

要》。

（同意：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本公司网站的《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

公告》和《监事会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回购注销事项的审核意见》。

（同意：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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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对象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374.22万股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3.79元/股和3.99元/股

一、首期授予方案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17年8月16日，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授予方案(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不存在损害公司与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

2、2017年8月16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授予方案(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提案，并就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

见。

3、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收到国资委出具的《关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首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考分[2017]1309号)，原则同意中国联通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业绩

考核目标。

4、2018年1月16日至2018年1月29日期间，公司通过内部网站或各下属单位公告栏等途径，在公司内部公示了激励对象的姓

名和职务。

5、2018年2月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及相关办

法草案修订稿和授予名单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不存在损害公司与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

6、2018年2月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及相关办

法草案修订稿的议案》及《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激励对象审核意见的议案》。

7、公司于2018年2月12日公告了《关于监事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激励对象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

明》。

8、2018年2月28日，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

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授予方案(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公司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

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9、2018年3月1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实施授予相关

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10、2018年3月15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董事会〈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

方案实施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的议案》，并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11、2018年4月9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授予7,752名激励对象79,386.1万股限制性股票。

12、2019年1月9日至2019年1月28日期间，公司通过内部网站或各下属单位公告栏等途径，在公司内部公示了首期预留授予

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

13、2019年1月3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实施预留授予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14、2019年1月30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实施预留授予

的议案》，并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15、2019年3月5日，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预留授予登记完成， 授予193名激励对象1,315.6万股限制性股

票。

16、2019年3月1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首期授予方案除息与特殊情况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17、2019年3月13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首期授予方案除息及特殊情况的议案》，并发表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期授予方案回购注销事项的审核意见》。

18、2019年5月8日，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首期授予方案除息与特殊情况的议案》。

19、2019年9月6日，公司完成对7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7,262,0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20、2019年10月21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1、2019年10月21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并发表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回购注销事项的审核意见》。

22、2020年2月27日，公司完成对8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8,198,0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23、2020年3月2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4、2020年3月23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并发表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回购注销事项的审核意见》。

25、2020年9月17日，公司完成对30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9,912,2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26、2020年10月21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7、2020年10月21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并发表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回购注销事项的审核意见》。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价格

（一）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草案修订稿)》及《关于调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首期授予方案除息与特殊情况的议案》相关规定以及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鉴于限制性股

票首期授予方案中36名激励对象因离职、辞退等原因，24名激励对象因退休、死亡、组织调离及其他原因，已不属于激励范围，公

司对该等激励对象分别持有的211.62万股和162.6万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二）回购价格的调整事由及结果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草案修订稿)》及《关于调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及首期授予方案除息与特殊情况的议案》的规定，激励对象在劳动合同期内主动提出辞职，因不能胜任工作岗位、

业绩考核不合格、过失、违法违规等原因不再属于激励范围等情形时，尚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购

并注销；激励对象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死亡、因组织安排调离公司且不在公司任职时，尚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以

回购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因此，涉及因离职、辞退等回购的激励对象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3.79元/股；因退休、死亡、组织调离及其他原因回购的激励对象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3.79元/股+0.08元/股*2.5年=3.99元/股。

（三）本次回购注销的股票为公司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

(草案修订稿)》及《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首期授予方案除息与特殊情况的议案》向激励对象授予的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为374.22万股，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012%。

（四）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回购上述60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支付的回购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4,508,138元。

三、预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表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9,515,684,692 -3,742,200 9,511,942,492

无限售条件股份 21,499,910,795 0 21,499,910,795

股份总数 31,015,595,487 -3,742,200 31,011,853,287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

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独立董事意见

鉴于36名激励对象因离职、辞退等原因和24名激励对象因退休、死亡、组织调离及其他原因已不属于激励范围，根据《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草案修订稿)》及《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及首期授予方案除息与特殊情况的议案》相关规定以及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同意公司按照授予价格3.79

元/股回购注销36名因离职、辞退等原因不属于激励范围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合计211.62万股限制性股票；同意公司按

照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合计3.99元/股）回购注销24名因退休、死亡、组织调离及其

他原因不属于激励范围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合计162.6万股限制性股票；同意回购注销后减少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

程》以及办理相关手续。上述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草案修订稿)》及相关法律的规定。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回购注销上述60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374.22万股限制性股票，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鉴于36名激励对象因离职、辞退等原因和24名激励对象因退休、死亡、组织调离及其他原因已不属于激励范围，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草案修订稿)》及《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及首期授予方案除息与特殊情况的议案》相关规定，同意公司按照授予价格3.79元/股回购注销36名因离职、辞退等原

因不属于激励范围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合计211.62万股限制性股票；同意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合计3.99元/股）回购注销24名因退休、死亡、组织调离及其他原因不属于激励范围的激励对象持

有的尚未解锁的合计162.6万股限制性股票；同意回购注销后减少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以及办理相关手续；同意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涉及的原因、数量、回购价格和资

金来源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草案修订稿)》等相关规定。

八、备查文件

1、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回购注销事项的审核意见。

4、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5、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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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

回购注销事项的审核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期授予方案(草案修订稿)》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的回购价格调

整及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了认真核查，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草案修订稿)》及《关于调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及首期授予方案除息与特殊情况的议案》的规定，涉及因离职、辞退等回购的激励对象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

格为授予价格3.79元/股；因退休、死亡、组织调离及其他原因回购的激励对象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3.79元/股+0.08元/股

*2.5年=3.99元/股。

鉴于36名激励对象因离职、辞退等原因和24名激励对象因退休死亡、组织调离及其他原因已不属于激励范围，根据《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草案修订稿)》及《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

首期授予方案除息与特殊情况的议案》相关规定，同意公司按照授予价格3.79元/股回购注销36名因离职、辞退等原因不属于激

励范围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合计211.62万股限制性股票；同意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

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合计3.99元/股）回购注销24名因退休、死亡、组织调离及其他原因不属于激励范围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

锁的合计162.6万股限制性股票；同意回购注销后减少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以及办理相关手续；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管理办法》《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期授予方案(草案修订稿)》及相关法律的规定。 经核实回购对象名单无误，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的确认依据充分。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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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草案修订稿)》及《关于调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及首期授予方案除息与特殊情况的议案》（以下统称“《激励计划》” ）相关规定，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公司” ）原308名激励对象因发生导致其不属于激励范围的情形，不再符合《激励计划》的激励条件。 经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2020年9月17日完成对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9,912,200股限制性股票注销，并取得了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

该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31,015,595,487股，公司注册资本相应需变更为31,015,595,487元。

基于上述情况，公司拟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

《公司章程》拟修订如下：

序

号

原条款 修订后

条目 条款内容 条目 条款内容

1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102,

550.7687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101,

559.5487万元。

2

第二十四

条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 3,102,

550.7687万股，均为普通股。

第二十四

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3,101,559.5487

万股，均为普通股。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中其他条款未发生变化。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和/或董事长授权的人士为获授权人士，根据上述情况，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等相关事宜。

此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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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份业务数据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公布2020年9月份的运营数据，详情如下：

2020年9月份

一、移动业务

移动出账用户累计到达数1 30,918.2万户

移动出账用户本月净增数1 51.4万户

移动出账用户本年累计净增数1 (929.3)万户

其中：4G用户累计到达数1 26,644.9万户

4G用户本月净增数1 246.8万户

4G用户本年累计净增数1 1,268.3万户

二、固网业务

固网宽带用户累计到达数 8,655.8万户

固网宽带用户本月净增数 73.8万户

固网宽带用户本年累计净增数 308.0万户

本地电话用户累计到达数 4,823.4万户

本地电话用户本月净增数

(99.4)万户

)万户

本地电话用户本年累计净增数 (598.1)万户

注1：移动业务数据包含5G用户数。

2020年1至9月，面对市场饱和、激烈市场竞争以及疫情等挑战，本公司自律坚持理性规范竞争，加强差异化和互联网化运营，

创新通信供给，强化融合经营，严控用户发展成本，积极清理低效无效产品和渠道，维护公司价值，同时积极推广新型信息化应用

产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公司谨此提醒投资者，以上运营数据为内部统计数据，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运营概况之用。 上述数据并不对公司未来经

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地信赖或使用以上数据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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